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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

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1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

等有关规定及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及《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要求，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秉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出资 5,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专注于人工智能服务平台和人工智

能应用两大领域的研发、销售和服务，是为了更好的抓住人工智能领域行业发展

机遇，进一步增强公司竞争力。本次投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

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事项的实施。 

二、关于公司发起设立美银壹号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

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美亚梧桐共同设立美银壹号基金，主要聚焦于投资公司外延式

创新创业新业务，及网络空间安全、大数据、人工智能、军民融合领域早期及高

速成长的企业。公司与专业机构合作设立基金，可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投资经验，

提高投资效率，快速获取优质项目，加快公司产业布局。本次交易事项已取得了

我们的事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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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事项的实施。 

三、关于公司拟参与认购中科信工基金的独立意见  

本次拟参与认购中科信工基金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创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1 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事项的实施。 

独立董事：卢永华、曲晓辉、蔡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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